
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薪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章程》、《劳动用工制度》等规定，参照《民政

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结合我中心《薪

酬管理办法》的实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职工是指签署正式劳动合同且购买社会保

险的专职工作人员。

执行中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专职见习人员、实习人员薪酬

结构及志愿者补贴方案。

第三条 本中心职工的工资福利应根据市场化原则，参照太原市

主城区工资待遇水平，结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中心实际，由理事会会

议研究决定职工的收入分配方案。

第四条 本中心薪酬管理以岗位绩效为导向，实行岗位绩效工资

制度，薪酬结构一级结构由基础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福利

等五部分组成。

第五条 基础工资是职工的年度或月度的基本收入，主要根据中

心自身发展情况，所从事的业务领域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综合确定。

第六条 绩效工资是职工从事具体的管理、服务、项目等工作给

予的劳动报酬部分，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

发放。

第七条 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条件下的劳动消耗及生活费

额外支出的工资补充形式。

第八条 补贴是中心为了保证职工正常工作，在基础工资、绩效

工资、津贴之外的工资补充形式。



第九条 福利是对职工生活的照顾，是中心为职工提供的除工资

与奖金之外的一切物质待遇，是劳动的间接回报。

第十条 中心为职工缴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由中心代扣代缴；应由中心承担的部

分，应及时申报缴纳。

第十一条 中心根据每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和职工的贡献大小，可

以发放年终奖，一般年终奖发放额度不得超过年度工资总额的 10%。

第十二条 中心建立奖惩结合的考核机制和荣誉激励机制，通过

薪酬结构调整对做出贡献的职工给予奖励和支持。

第十三条 中心薪酬结构中二级结构的具体标准由执行中心讨论

决定，所有职工年平均薪酬福利不得超过社平工资两倍。

第十四条 薪酬标准的调整时间一般从每年 1月 1日或 7月 1日

起实施。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基数一般在每年第一个月开始调

整，但政府调整最低标准后如未达到该标准，应以政府调整后的最低

标准执行。

第十五条 结合中心发展需要，中心引进的特殊人才，可以根据

双方协商确定的工资水平，由中心根据中心实际情况提出建议，经理

事长同意后聘请。

第十六条 按月发放的薪酬除以下特殊情况外一般以银行转账方

式集中发放，应在每月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上一个月的薪酬发放工

作。

（一）福利部分除社保、公积金代扣代缴外，其余的现金、实物

等福利通过银行发放、现金签收、实物签收等方式进行；

（二）部分津贴等采取报销制发放。

第十七条 职工薪酬福利银行发放部分应纳个人所得税部分，由

职工本人承担，中心从应发薪酬福利中代扣代缴。

第十八条 本中心应建立工资台账，支付工资时应提供清单。工



资台账须至少保存两年。

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 2022年 11月 4日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表决

通过。


